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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黃昏----你想如何死去？又想怎麼活著？ 

 

阿錫的故事 

阿錫這次住院接受胰臟腫瘤手術，卻發現肺癌轉移。手術後前妻和他們未成年的孩

子會來院探視，但阿錫進食的狀況一直不好，體力也無法恢復，因生命徵象不穩定

已進過一次加護病房，這次回到普通病房時，意識較清醒，精神也還不錯，社工和

他聊一聊對於自己病情與治療的想法。阿錫表示了解自己目前的體力無法接受化療

處理肺癌的問題，希望先回家調養身體。社工繼續問他，如果在家有什麼萬一，要

不要急救？他說不用，順其自然就好。然而因為當時沒有親友在身邊，沒有親友知

悉及見證阿錫不急救（正式名稱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簡稱 DNR）的意願，恐怕造

成日後執行困難，因此社工請阿錫先向前妻、孩子表達他的想法，並請病房護理人

員幫忙追蹤家屬探視與溝通的情況，若阿錫與親人都有共識，可以先簽署「預立安

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以免往後阿錫意識不清時，造成無法定親屬

可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的窘境。無奈阿錫在來不及確認及簽妥相關意

願書之前又面臨危急狀況，再度插管進入加護病房。這次他的病況急轉直下，面臨

到急救的問題，眼見阿錫在瀕死期可能經歷壓胸、電擊等痛苦，但前妻、孩子又無

法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醫護人員只能請他們試著聯絡阿錫久未現身

的姊姊出面代為簽署同意書，最後才讓阿錫平靜地離世。 

老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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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吳這兩年發現手腳愈來愈不聽使喚，經過多方求醫才確認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

化症，俗稱漸凍人。在震驚之餘，他和家人四處探詢漸凍人的疾病預後和生活情況，

得知在四肢、軀幹逐漸被影響後，最終也會影響到吞嚥與呼吸的功能，可能需要仰

賴鼻胃管灌食或使用呼吸器維生。一個活潑的靈魂將要禁錮在無法使喚的軀體中，

仰賴機器與他人的照顧維生。他思索著自己是不是要過這樣的生活？什麼樣的狀態

是自己尚可接受的、保有尊嚴的生活？老吳得知我國目前已可預立醫療決定，便積

極安排來醫院進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趁著還能清楚表達的時候，針對是否拒絕或

使用鼻胃管灌食、呼吸器等事情先進行討論，以免往後造成自己的痛苦與家人的困

擾。老吳在門診諮商的過程中，雖然有過猶豫、有過掙扎，也有過悲傷，但相關的

訊息及變通方式得到澄清，也讓太太、小孩知道他最終的顧慮及對生活的期待與生

命的底限，取得共識，並完成預立醫療決定。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與《病人自主權利法》 

華人文化將死亡視為禁忌，很少談論、也很少思索關於生命末期或重病時如何死去

或如何活著。多年來一個個病人便在法定急救義務的緊箍咒下走過死亡套餐，延長

死亡過程，失去生命尊嚴。近 20 年來，在醫界、法界、學界前輩的努力之下，我國

相繼訂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與《病人自主權利法》，保障病人的善終與自主權。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賦予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不施行維生醫療與選擇安

寧緩和醫療的權利，且在各方積極宣導下，有越來越多民眾、病人簽署「預立安寧

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或是幫未曾表

達意願的親人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免除瀕死過程的延長。我國更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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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制定《病人自主權利法》，擴大醫療上特殊拒絕權的範圍及可適用的對象。 

《病人自主權利法》賦予的特殊拒絕權 

依據 105 年 1 月 6 日公布、108 年 1 月 6 日施行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病人本人

有拒絕維持生命治療與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的權利。 

1. 「維持生命治療」包含： 

o 心肺復甦術：如插管、心臟按壓、電擊 

o 機械式維生系統：如呼吸器、葉克膜、洗腎機、洗肝機 

o 血液製品：如輸血 

o 為特定疾病而設之專門治療 

o 重度感染時所給予之抗生素等任何有可能延長病人生命之必要醫療措施。 

2.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則是指透過導管或其他侵入性措施餵養食物與水分，例

如以靜脈注射水分及營養、鼻胃管灌食、胃造口灌食等。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與預立醫療決定 

無論是已罹患重大傷病的病人，或是想要未雨綢繆的一般民眾，只要是具有完全行

為能力的意願人，可以帶著至少一位二親等以內親屬、醫療委任代理人（若無則免）

至有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簡稱 ACP）的醫療機

構完成諮商，並簽署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Decision，簡稱 AD）。預立醫療決定，

如圖一，是我們預先立下的書面文件，指明當我們處於特定臨床條件時（例如為末

期病人），在維持生命治療與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兩個部分，想要拒絕、限時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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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決定、或是接受。預立醫療決定須經公證人公證或有具完

全行為能力者二人以上在場見證。簽署完成之後，交由醫療機構掃描上傳，最後會

註記於意願人的健保卡。 

 

特定臨床條件 

因生命可貴，並非任何情況都能行使特殊拒絕權，否則也會有倫理的疑慮。在《病

人自主權利法》及其施行細則中規範五款特定臨床條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才能

啟動預立醫療決定，包括： 

1. 末期病人。 

2. 不可逆轉昏迷。 

3. 永久植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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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極重度失智。 

5. 其他經衛福部公告之重症。 

確認符合特定臨床條件的病人，可依據病人的預立醫療決定，執行接受或拒絕維持生

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處置，並且提供病人緩和醫療及其他適當處置。 

有一天，你我也會像阿錫、老吳一般面臨人生暗夜將近，您是否曾想過在自己的生

命日暮黃昏時，要如何活著，或者如何死去？是讓醫師進行搶救，還是順其自然落

葉歸根？您已經想好並立下決定還是覺得太過困難，想要交給家人幫你煩惱？我國

已經施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多年，透過不施行心肺復甦術、選擇安寧緩和醫療

保障我們的善終權，現在又領先亞洲各國立下第一部《病人自主權利法》，彰顯我

們的醫療自主權。把握機會立下自己的決定，不把這樣的生死難題留給親愛的家人，

體現印度詩人泰戈爾所述，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 

（文內故事內容經過改編，並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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